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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围墙

设 计 说 明:

1、图中所标尺寸均为建筑外轮廓总尺寸，坐标、尺寸、标高均以m为单位；

2、建筑定位坐标为建筑外墙角点或轴线交点坐标；

3、本项目所采用的坐标系为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1985国家高程基准；

4、H为规划高度，h为消防高度。

5、本项目规划设计符合《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深圳市建筑设计规则》

的相关规定；

6、日照分析结论：1）宗地红线外周边日照需求建筑为东侧、南侧、北侧住宅、西

侧私宅；宗地红线内拟建的日照需求建筑为住宅。（2）通过日照分析,项目内每套

住宅至少有一个居住空间满足冬至日不低于1小时的日照要求。（3）项目拟建后对

8小时日照范围影响线内原满足日照标准的日照需求建筑仍满足日照标准要求。

7、本项目规定建筑面积、核增建筑面积和核减建筑面积最终以测绘结果为准。

8、本项目机动车出入口以路口开设许可为准。

9、本项目建筑物/构筑物海拔高度最高点为***m（1985国家高程基准，含避雷针、

结构围墙、施工机具等附属设施），未突破该区域深圳市净空保护控制高度约

***m的限高要求。我司在项目开发建设及使用管理过程中也将严格按照深圳市净

空保护控制有关规定要求执行。

10、本项目设置545㎡公共开放空间(室外广场型)。

11、本次报建设置机动车位360个（地上137个/地下223个），其中普通车位352
个；无障碍车位8个，占比2%;充电桩停车位108个，占比30%，根据设计文件显示，

其余车位均预留充电桩安装条件。设置非机动车停车位142个（地上142个），已设

置电动自行车集中停放和集中充电区域，电动自行车充电位（29个）的配置比例为

20%，满足规划要求。

12、本项目在设计过程中已采取噪音污染防治措施，场地内噪音符合《声环境质量

标准》《绿色建筑评价标准》的要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噪音污染防治法》

《深圳经济特区环境噪音污染防治条例》等相关要求。

图例：

场地设计标高

规划或已有标高

绝对标高

(相对标高)

新建建筑物

新建道路

一级建筑退线

用地红线

二级建筑退线

截水沟

挡土墙

公共开放空间

消防登高场地

地下室轮廓线

已建建筑物

消防行车道

非机动车停车位

停车位

绿化范围

屋顶总平面图 1:400


